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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8/2021_2022__E6_B5_B7_E

5_85_B3_E5_AF_B9_E8_c46_78571.htm 进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

是完税价格的基础。收发货人应主动报明货物的成交价格，

并经海关审查确认后，才能据以确定货物的完税价格。海关

审定的进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，应该是该项货物在公开市场

上可以采购到的正常的价格。如果海关对申报人提供的进口

货物的成交价格经审查未能确定的，应当以从该货物的同一

出口国或者地区购进的相同或类似货物的正常成交价格为基

础的到岸价格为完税价格。 在确定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，

运用税率并将外币折算成人民币后，海关即填发税款缴纳证

，纳税人凭之于开设的次月起7日内(星期日和节假日除外)，

向指定银行缴款，并将回执联送交海关，海关在报关单上盖

放行章后，收发货人即可凭以提(装)货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